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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10, 20 AND 30



信守．財富．跨世代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本產品概覽所載之保單合約條款及細則，請向您的財務
代表索取TrendsetterSM Super 系列的保單條款。我們亦可應您的要求提供
保單條款的中文譯本以作參考之用。



關於我們

百年傳統 卓越傳承

全美人壽由1906年創立至今逾一個世紀，是全球其中一間主要的金融服務集團。全美人壽早於
1933年 ___ 即距今超過80年前 ___ 於上海設立首個銷售據點，將優越的傳統延伸至亞洲。2005年，
全美人壽（百慕達）有限公司（「全美人壽百慕達」）正式成立，並於翌年於香港及新加坡開設
分行。全美人壽百慕達隸屬全球保險集團。全球保險集團總部設於荷蘭，為一所跨國保險、退休金及
資產管理公司。

全美人壽百慕達作為保障高資產客戶、家庭及商業機構財富的先驅及業界翹楚，一直致力提供優質的
壽險產品包括定期壽險及萬用壽險產品。我們銳意提供卓越服務及強效方案，務求讓客戶獲得最佳
保障及效果。

信守客戶財富

全美人壽百慕達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亦於香港及新加坡註冊，公司業務受百慕達金融管理局、香港
保險業監理處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對客戶保障及償付能力的要求。

指定網路

我們致力挑選熟悉高資產客戶市場的資深業務夥伴，確保他們的客戶服務同樣出眾，與我們一同兌現
卓越服務的承諾。

核保專家

全美人壽百慕達專門處理高保額而複雜的保單，是公認的業界翹楚，為客戶提供遺產及業務策劃的保障
服務。

信守‧財富‧跨世代

全美人壽從1981年起開始管理萬用壽險組合，彰顯本公司於財富保障及傳承方面的專業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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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用TrendsetterSM Super系列？

事業有成的您，是家庭和業務上的棟樑。因此，您深深明白您需要一個可靠的保障，以防有一天遇上
不幸事故，亦能確保您的家庭和業務免受財政負擔困擾。

您的考慮可能是：

1. 您需要一個高額的保障，同時亦要保持資金流動性，以應付其他需要。
2. 您只需要一段特定時期的保障，例如物業按揭期或子女獨立前的時期。而您亦不希望肩負起終身
保障所帶來的長期責任。

假如您有以上的想法，TrendsetterSM Super 系列可能是您的不二之選。

此計劃以具競爭力的保費給予您所選擇的保障。計劃可因應您的需要，提供10、20或30年的始初保單
年期，期間為定額保費且保證不變。往後保費將每年遞增，直至受保人年滿95歲。 

計劃既可提供固定年期的高額保障，又無損您的資金流動性，讓您享有雙重優勢。

除了上述優點以外，TrendsetterSM Super 系列具備靈活性。若您在往後日子需要終身保障，計劃亦可
轉換*為終身壽險保單。

* 若您在購買TrendsetterSM Super 系列時一併購買定期壽險轉換附加契約，您可選擇將您的保單轉換為全美人壽百慕達於轉換時
所提供的終身壽險保單。此選項必須於始初保單年期屆滿前或受保人年滿70歲前（以較早者為準）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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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初保單年期內為定額保費且保證不變，其後保費按年遞增至受保人年滿95歲。

如以定期供款方式繳付保費的保單，新加坡分行只接受accredited investors*的申請。

您可選擇每年、每半年、每季或每月供款。
（每月供款不適用於全美人壽百慕達新加坡分行繕發的保單）

自動轉賬只適用於全美人壽百慕達香港分行；而每月供款必須以自動轉賬方式繳付。

* Accredited investors的定義見Insurance Act (Chapter 142), Insurance (Remuneration) 
Regulations 2015。

保費結構

保費繳付週期

承保人

保單貨幣

繕發年齡

保單年期

保單收費

全美人壽（百慕達）有限公司

美元

產品概覽

一般資料

供款

TrendsetterSM 
Super 10

TrendsetterSM  
Super 20

TrendsetterSM 
Super 30

非吸煙人士

吸煙人士

18 - 80

18 - 80

18 - 65

18 - 60

18 - 50

18 - 45

保單持有人
18歲或以上

受保人

您可選擇10，20或30年的始初保單年期。

若您在所選的始初保單年期終結後仍有保障需要，只要繳付所需保費，您的保單可保證續保至
受保人年滿95歲。

每年75美元

產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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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保額

保障

無論任何居住地，特級優選核保類別#受保人的最低保額均為500,000美元。
# 根據受保人的個人情況，全美人壽百慕達的核保類別可分為特級優選、優選、標準及次標準。

即TrendsetterSM Super 系列的最低保額要求。不同居住地的最低保額要求各有不同。

有關特定條款及細則，請參閱保單合約。
^ 附加契約及選項受限於保單的所有條款。

預付身故賠償
‧ 如受保人確診其餘下壽命為醫療報告發出當日起計12個月或更短時間，即可行使本選項，
惟受限於若干不保事項及限制；

‧ 個人最高賠償額為250,000美元或身故賠償的75%，以較低者為準；最低賠償額為10,000美元；
‧ 每次預付身故賠償均需扣除250美元的手續費。

附加契約及選項^

附加契約

選項

您可選擇以下的附加契約，惟須經核保批准：

意外賠償附加契約
‧ 如受保人年滿70歲前意外受傷，並於意外後90日內因此身故，本附加契約可提供額外身故
賠償，惟受限於若干不保事項；

‧ 如受保人以付費乘客身份乘坐由持牌公共運輸商營運的飛機、巴士、火車或其他公共交通
工具時意外身故，本附加契約將提供雙倍賠償；

‧ 最高繕發限額為保單保額或300,000美元，以較低者為準；
‧ 本附加契約設有投保限制 –– 受保人於所有保險公司有效或待批之意外死亡賠償額總和不可
超過300,000美元；

‧ 繕發年齡：18至65歲。

豁免保費附加契約
‧ 如受保人於最接近60歲的保單週年前被診斷為完全傷殘，並符合若干條件，將可獲豁免保費；
‧ 保額超過5,000,000美元的保單將不獲繕發本附加契約；
‧ 繕發年齡：18至55歲。

定期壽險轉換附加契約
‧ 本附加契約保證保單持有人可將定期壽險保單轉換為全美人壽百慕達提供的相同或較低保額
的終身壽險保單，且毋須提供額外可保證明；

‧ 保單持有人必須於始初保單年期屆滿前或受保人年滿70歲前（以較早者為準）行使本附加
契約；

‧ 保單持有人可於投保時選擇本附加契約。本附加契約並不可附加於已繕發的保單；
‧ 繕發年齡：18至65歲。

 新加坡
（只適用於新加坡繕發的保單）

中國

香港
（只適用於香港繕發的保單）

印度

其他

受保人居住地 最低保額

1,000,000美元

1,000,000美元

100,000美元

500,000美元

400,000美元

6



Premium 
structure
Payment 
frequency

信貸風險
TrendsetterSM Super 10，TrendsetterSM Super 20 及TrendsetterSM Super 30 是由全美人壽百慕達
發行的定期壽險計劃。您就保單所支付的所有保費將會成為及一直屬於全美人壽百慕達的資產。您對
任何該等資產均沒有任何權利或擁有權。您只可向全美人壽百慕達追討賠償。若全美人壽百慕達未能
履行保單所提供的利益，您便需要承擔損失的風險，並可能因此損失所有已繳保費及保險保障。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全美人壽百慕達的資訊，請參閱我們的企業概覽。

匯率風險
TrendsetterSM Super 10，TrendsetterSM Super 20 及TrendsetterSM Super 30 的保單貨幣為美元，即您
所繳付的款項及我們支付的利益均以美元為單位。美元兌換其他貨幣的價值會有所變動，若您的本土
貨幣並非美元，您所作的供款或收取的款項價值在兌換成本土貨幣時可能會有所增減。

通脹風險
在通脹的影響下，保單利益的未來實際價值可能低於現時的價值。

自殺除外責任
若受保人於保單繕發日期後兩年內自殺身亡，我們將不會支付身故賠償，只會退還您已繳付的保費。

非保證保費上調的風險
只要繳付所需保費，您的保單可保證續保至受保人年滿95歲。在始初保單年期內保費定額且保證
不變，但往後的保費將會按受保人年齡每年遞增且非保證。我們可能會每年審視非保證保費率，並
根據預期未來賠償及開支等因素而調整保費，但您所需繳付之保費將不會超過保單合約上所訂明的
保費上限。

附加契約及選項之不保事項
1. 豁免保費附加契約
如完全殘障由以下因素直接或間接造成，本附加契約將不會提供任何賠償：

• 蓄意自殘；或
• 參與暴動；或
•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或任何戰爭行為。

主要產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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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外賠償附加契約
若受保人的身故由以下原因直接或間接造成，本附加契約將不會提供任何賠償：

• 自殺或企圖自殺（不論其神智是否清醒）；
• 自願或非自願地、意外地或以其他方式服用、施用、吸收或吸入任何毒物或氣體；
• 任何細菌感染（由意外導致之身體損傷引致者除外）；
• 身體或精神衰弱；
• 任何類型的疾病；
• 襲擊或企圖襲擊他人，或干犯或企圖干犯嚴重罪行；
• 以非乘客身份乘搭任何類型的飛行器或於飛行器上服務；
• 參與暴動；或
•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或任何戰爭行為。

3. 預付身故賠償選項批註
若末期疾病由患者於任何時間的蓄意自殘引致，本批註將不會提供任何賠償。

一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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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逾期支付或不支付保費
在您的保費到期後，我們會提供31日的寬限期。若您未能於寬限期完結前支付到期保費，您的保單
將會失效，您將不再享有壽險保障。

提早終止保單
TrendsetterSM Super 10，TrendsetterSM Super 20及 TrendsetterSM Super 30均為純保障壽險產品，
專為有意持有其指定年期的人士而設。此等產品沒有保證現金價值或紅利。若您於冷靜期（請參閱下文）
結束後終止保單，您將不會獲得任何退保價值或已繳保費之退還，您亦將不再享有壽險保障。

取消保單的權利
若在投保後不滿意，您有權在以下所述冷靜期內取消保單。

若保單在香港繕發，您可以書面要求取消保單，連同保單交回我們的香港分行。相關文件必須在交付
保單後或您 / 您的代表收到《冷靜期權利通知》（以較早者為準）的21天內送交我們的香港分行。
收到您的書面要求後，我們會取消您的保單，即保單從未生效，我們亦會退回所有已付保費。然而，
若您已就保單獲得賠償，將不獲退還已付的保費。

若保單在新加坡繕發，您可以在收到保單後的14天內向我們或您購買保單的授權代表歸還保單。我們
會取消您的保單，即保單從未生效，同時亦會退回所有已付保費。然而，若您已就保單獲得賠償，將
不獲退還已付的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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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TrendsetterSM Super 系列；TrendsetterSM Super 10［保單表格編號6-606 67-113（香港）及6-606 
89-113（新加坡）］，TrendsetterSM Super 20［保單表格編號6-604 67-113（香港）及6-604 89-113
（新加坡）］及 TrendsetterSM Super 30［保單表格編號6-634 67-113（香港）及6-634 89-113（新加坡）］
為全美人壽（百慕達）有限公司（「全美人壽百慕達」）繕發的定期壽險計劃。全美人壽百慕達於
百慕達漢密爾頓成立。TrendsetterSM Super 10 的保費於第11個保單年度起每年遞增；TrendsetterSM Super 20 
的保費於第21個保單年度起每年遞增；而TrendsetterSM Super 30 的保費則於第31個保單年度起每年
遞增。此文件提及的保單僅於香港及新加坡發售。受保資格及保費受核保規限。若受保人於首兩個
保單年度內自殺身亡，本公司所支付的身故賠償僅限於已付保費。

本文件僅為概覽，並非銷售要約或用作招攬購買全美人壽百慕達產品之用。本文件僅作提供資料之用，
不應理解為財務、稅務或法律意見。客戶及對此產品有興趣之人士應自行尋求財務、稅務或法律意見。
本文件中所有案例及其他說明或範例只作提供資訊及作說明之用，並非預測未來表現。實際的保險保障
金額取決於不同因素，當中包括受保人之年齡、性別、風險類別、吸煙狀況及居住地。本文件內所示的
所有貨幣價值均為美元。本文件最後更新日為2017年3月。客戶及對此產品有興趣之人士應參閱保單
合約以了解詳細條款及細則。儘管全美人壽百慕達已審慎編製本文件，惟全美人壽百慕達對文件內容的
準確性並不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對任何相關的責任亦概不負責。如欲了解計劃詳情，請與
全美人壽百慕達之分銷商聯絡。

本產品概覽提述的保單合約以英文編寫。本產品概覽與保單合約之內容如有任何爭議或歧義，將以保單
合約為準。本產品概覽的中文與英文版本之內容如有任何爭議或歧義，將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文件提供 TrendsetterSM Super 系列主要特點的資料，並不構成一份合約。如欲了解詳細條款，請參閱保單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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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B 305HSM 0317
更新日期2017年3月

聯絡我們

香港分行

香港港島東華蘭路18號
港島東中心58樓

電話：+852 2506 0311
傳真：+852 2506 1455

www.transamericalifebermuda.com

新加坡分行

1 Finlayson Green #13-00
Singapore 049246

電話：+65 6212 0620
傳真：+65 6212 0621

www.transamericalifebermuda.com
公司登記號碼：T05FC6768E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